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113年度簡上字第237號

上  訴  人

即  被  告  楊家閎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

執行中）

選任辯護人  張竫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1

13年度簡字第73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案號：112年度偵字第11608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

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上訴駁回。

　　理　由

一、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：
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

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

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

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

上訴之情形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

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，且具有內部拘束力，第二審應以第一

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，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

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。本案經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

告楊家閎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檢察官未上訴，被告於本

院準備程序時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（見本

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37號卷第85頁），依前揭說明，本院僅

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論罪

部分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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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被告於案發後即配合警方到案說明，並已將安全帽歸還與被

害人，且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，生活狀況受疾病影響，經濟

狀況不佳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4月以易科罰金計算為新臺

幣（下同）12萬元，與價值約5,000元之安全帽相差24倍，

刑度顯難符合比例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，請求從輕量刑等

語。

三、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：

　㈠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：

　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15日晚間，騎乘其不知情之父楊清吉

名下之車牌號碼000-000號輕型機車，行經臺中市○里區○

○路000巷00○00號前，見林子勛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1頂

（價值約5200元）無人看管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

於竊盜之犯意，於同日晚間9時48分許，徒手將之竊取，得

手後，旋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。

　㈡原判決之論罪：
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
四、上訴駁回之說明：

　　按刑之量定及應執行刑之酌定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

裁量之事項，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

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偏執

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；復其定應執行之刑時，並不違

反同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，且無明顯違背公平、

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，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

當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

查，原審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恣意竊取他人財

物，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且曾有多次竊盜之前

案紀錄（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雙重評價）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

行之犯後態度，另參以其犯罪手段、所竊得物品價值多少等

犯罪情節，兼衡其自陳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具有中度

精神障礙之智識程度、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

處有期徒刑4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等語。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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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就量刑部分，已就被告所犯之罪，具體審酌包含被告上訴

意旨所指，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

事項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且經依累犯

規定加重其刑後，量處有期徒刑4月之刑，並無偏執一端，

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、公平

原則無違。從形式上觀察，並無任何採證認事、用法或量刑

之不當或違法，亦無裁量權濫用之情形，本院自當予以尊

重。從而，被告提起上訴，主張原審量刑過重，求予撤銷改

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

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本案經檢察官黃勝裕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張添興到庭執

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 刑事第十四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林芳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張美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曹宜琳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本件不得上訴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張晏齊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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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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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height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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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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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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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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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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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（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）
選任辯護人  張竫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113年度簡字第73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：112年度偵字第11608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，且具有內部拘束力，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，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。本案經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楊家閎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檢察官未上訴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（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37號卷第85頁），依前揭說明，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論罪部分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
　　被告於案發後即配合警方到案說明，並已將安全帽歸還與被害人，且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，生活狀況受疾病影響，經濟狀況不佳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4月以易科罰金計算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，與價值約5,000元之安全帽相差24倍，刑度顯難符合比例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，請求從輕量刑等語。
三、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：
　㈠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：
　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15日晚間，騎乘其不知情之父楊清吉名下之車牌號碼000-000號輕型機車，行經臺中市○里區○○路000巷00○00號前，見林子勛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1頂（價值約5200元）無人看管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同日晚間9時48分許，徒手將之竊取，得手後，旋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。
　㈡原判決之論罪：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四、上訴駁回之說明：
　　按刑之量定及應執行刑之酌定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偏執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；復其定應執行之刑時，並不違反同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，且無明顯違背公平、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，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審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恣意竊取他人財物，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且曾有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（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雙重評價）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，另參以其犯罪手段、所竊得物品價值多少等犯罪情節，兼衡其自陳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具有中度精神障礙之智識程度、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4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等語。核其就量刑部分，已就被告所犯之罪，具體審酌包含被告上訴意旨所指，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且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後，量處有期徒刑4月之刑，並無偏執一端，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、公平原則無違。從形式上觀察，並無任何採證認事、用法或量刑之不當或違法，亦無裁量權濫用之情形，本院自當予以尊重。從而，被告提起上訴，主張原審量刑過重，求予撤銷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勝裕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張添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 刑事第十四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林芳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張美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曹宜琳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書記官　張晏齊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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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）
選任辯護人  張竫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1
13年度簡字第73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案號：112年度偵字第11608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
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
   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
    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
    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
    上訴之情形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
    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，且具有內部拘束力，第二審應以第一
    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，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
    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。本案經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
    告楊家閎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檢察官未上訴，被告於本
    院準備程序時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（見本
    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37號卷第85頁），依前揭說明，本院僅
    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論罪
    部分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
　　被告於案發後即配合警方到案說明，並已將安全帽歸還與被
    害人，且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，生活狀況受疾病影響，經濟
    狀況不佳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4月以易科罰金計算為新臺
    幣（下同）12萬元，與價值約5,000元之安全帽相差24倍，
    刑度顯難符合比例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，請求從輕量刑等語
    。
三、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：
　㈠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：
　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15日晚間，騎乘其不知情之父楊清吉
    名下之車牌號碼000-000號輕型機車，行經臺中市○里區○○路
    000巷00○00號前，見林子勛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1頂（價值
    約5200元）無人看管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
    之犯意，於同日晚間9時48分許，徒手將之竊取，得手後，
    旋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。
　㈡原判決之論罪：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四、上訴駁回之說明：
　　按刑之量定及應執行刑之酌定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
    裁量之事項，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
    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偏執
    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；復其定應執行之刑時，並不違
    反同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，且無明顯違背公平、
    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，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
    當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
    查，原審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恣意竊取他人財
    物，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且曾有多次竊盜之前
    案紀錄（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雙重評價）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
    行之犯後態度，另參以其犯罪手段、所竊得物品價值多少等
    犯罪情節，兼衡其自陳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具有中度
    精神障礙之智識程度、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
    處有期徒刑4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等語。核
    其就量刑部分，已就被告所犯之罪，具體審酌包含被告上訴
    意旨所指，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
    事項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且經依累犯
    規定加重其刑後，量處有期徒刑4月之刑，並無偏執一端，
    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、公平
    原則無違。從形式上觀察，並無任何採證認事、用法或量刑
    之不當或違法，亦無裁量權濫用之情形，本院自當予以尊重
    。從而，被告提起上訴，主張原審量刑過重，求予撤銷改判
    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條
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勝裕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張添興到庭執
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 刑事第十四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林芳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張美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曹宜琳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張晏齊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113年度簡上字第237號
上  訴  人
即  被  告  楊家閎
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另案在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監獄臺中分監執行中）
選任辯護人  張竫楡律師（法扶律師）
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，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2日113年度簡字第73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：112年度偵字第11608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上訴駁回。
　　理　由
一、本院審判範圍之說明：
　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、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。參諸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，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，且於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，且具有內部拘束力，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，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。本案經原審判決後，上訴人即被告楊家閎（下稱被告）提起上訴，檢察官未上訴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（見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237號卷第85頁），依前揭說明，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，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、論罪部分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。
二、被告上訴意旨略以：
　　被告於案發後即配合警方到案說明，並已將安全帽歸還與被害人，且被告罹有思覺失調症，生活狀況受疾病影響，經濟狀況不佳，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4月以易科罰金計算為新臺幣（下同）12萬元，與價值約5,000元之安全帽相差24倍，刑度顯難符合比例原則、罪刑相當原則，請求從輕量刑等語。
三、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：
　㈠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：
　　被告於民國111年12月15日晚間，騎乘其不知情之父楊清吉名下之車牌號碼000-000號輕型機車，行經臺中市○里區○○路000巷00○00號前，見林子勛置於機車上之安全帽1頂（價值約5200元）無人看管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竊盜之犯意，於同日晚間9時48分許，徒手將之竊取，得手後，旋即騎乘上開機車離去。
　㈡原判決之論罪：
　　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。
四、上訴駁回之說明：
　　按刑之量定及應執行刑之酌定，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，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，在法定刑度內，酌量科刑，無偏執一端，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；復其定應執行之刑時，並不違反同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，且無明顯違背公平、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，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68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經查，原審審酌被告不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，恣意竊取他人財物，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，且曾有多次竊盜之前案紀錄（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雙重評價）；然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，另參以其犯罪手段、所竊得物品價值多少等犯罪情節，兼衡其自陳教育程度、家庭經濟狀況、具有中度精神障礙之智識程度、身心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有期徒刑4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1,000元折算1日等語。核其就量刑部分，已就被告所犯之罪，具體審酌包含被告上訴意旨所指，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，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，且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後，量處有期徒刑4月之刑，並無偏執一端，而有失之過重之情事，亦與罪刑相當原則、比例原則、公平原則無違。從形式上觀察，並無任何採證認事、用法或量刑之不當或違法，亦無裁量權濫用之情形，本院自當予以尊重。從而，被告提起上訴，主張原審量刑過重，求予撤銷改判，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據上論斷，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、第3項、第368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本案經檢察官黃勝裕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檢察官張添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 刑事第十四庭　審判長法　官　林芳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張美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曹宜琳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本件不得上訴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書記官　張晏齊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

